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审标准

	1
	投标报价
	30
	（一）价格基准分：30 分 

第一步：最终报价在采购预算价格以下的，为有效报价。超出此范围的报价为无效报价。无效报价的投标文件不进行评审，也不中标。 

第二步：以所有有效报价的平均价作为基准报价。 

第三步：将所有有效报价与基准报价相比较：

等于基准报价的得30分；投标价格高于评标基准价的，每高1%扣0.3分；投标报价低于评标基准价的，每低1%扣0.15分。中间用插入法，计算过程及结果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之后两位。

以有效投标文件的投标价算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A（若有效投标文件<7家时，取所有有效投标报价的平均值；若7≤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若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最高、次高价和最低、次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

	2
	客观分部分（30分）

	2.1
	企业实力
	3
	1.投标人或家具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2.投标人或家具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3.投标人或家具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注：须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认证证书必须为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可以查询且必须在有效期内）及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http://www.cnca.gov.cn/）网站查询的网页截图（最新状态为有效），否则对应评分项不得分。

	2.2
	生产履约能力
	3.5
	投标人须提供的核心专业设备购置发票扫描件及实景照片，每提供一项设备得0.5分，最多得3.5分。具体要求如下：

开料机、封边机、打磨抛光设备、油漆喷涂设备、加工中心、剪板机、折弯机等。

注：提供相应设备的图片、购置发票(同时提供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对该发票的验证截图)及购买合同（凭证）等扫描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如设备名称表述与评审要求的名称不同但功能相近的，但内容实质相同的视作等同，投标人可以提供设备的主要功能介绍并附证明材料，由评委统一认定后给予得分。

	2.3
	业绩
	4.5
	投标人提供自2022年1月1日起完成过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含）500万元的酒店类家具采购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个业绩得1.5分，本项最高得4.5分。以下材料需同时提供，缺项不得分。

注：

1）提供能证明业绩的完整的合同（含清单）及相对应的发票复印件。

2）若投标人为经销商，应提供该经销商签订的所投家具品牌的业绩合同（含清单）及相对应的发票复印件。

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金额以签约合同总价为准，发票金额须达到签约合同总价的70%（发票的开具时间应在本招标公告发布日之前）；如合同或发票不能体现采购内容为酒店类家具的，须提供加盖原采购单位公章的证明材料。

	2.4
	质保期承诺
	3
	在招标文件要求的免费质保运维期以外，能够延长免费质保运维期的，每延长一年的得0.5分，本项最高得3分。

评审材料：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须包含免费质保运维期的相关实质性承诺，否则不得分。

	2.5
	原材料检测报告
	8
	投标人或家具制造商提供2022年1月1日以来国家认可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抽样检测报告，包含：

一、白蜡木抽样检验报告：

【检验检测和判定依据：GB/T 16734-1997《中国主要木材名称》、GB/T 18513-2001《中国主要进口木材名称》或GB/T 18513-2022《中国主要进口木材名称》、GB/T 29894-2013《木材鉴别方法通则》、GB/T 1927.4-2021《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第4部分：含水率测定》、GB/T3324-2017《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等其中一项】

检测合格内容至少包含：甲醛释放量、含水率。

本项最高得1.5分，如有漏项或有一项不满足则不得分。    

二、实木多层板抽样检验报告：

【检验检测和判定依据：GB/T39600-2021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
、HJ571-2010《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人造板及其制品》等】

检测合格内容至少包含：甲醛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本项最高得1.5分，如有漏项或有一项不满足则不得分。

三、水性漆抽样检验报告：

【检验检测和判定依据：HJ 2537-201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检测合格内容至少包含：游离甲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本项最高得2分，如有漏项或有一项不满足则不得分。

四、超纤皮抽样检验报告：

【检验检测和判定依据：GB/T 16799-2018《家具用皮革》、HJ 507-2009《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皮革和合成革》等】

检测合格内容至少包含：游离甲醛、挥发性有机物（VOC)。

本项最高得1.5分，如有漏项或有一项不满足则不得分。

五、阻燃海绵抽样检验报告：

【检验检测和判定依据：GB/T 10802-2023《通用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QB/T 1952.1-2023《软体家具 沙发》等】

检测合格内容至少包含：甲醛释放量、回弹性能。

本项最高得1.5分，如有漏项或有一项不满足则不得分。 

注：提供检验报告复印件(明确标出检测内容）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所提供的检测报告应为国家认可带有“CMA”标记的检测机构，并附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http://www.cnca.gov.cn/）网站查询的网页截图，否则不得分。

如检测报告中样品的名称与评审要求的名称不同，但内容实质相同的视作等同。

	2.5
	成品检测报告
	8
	投标人或家具制造商提供2022年1月1日以来国家认可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抽样检测报告，包含：

一、床抽样检验报告：

【检验检测和判定依据： GB/T 35607-2017（ GB/T 35607-2024）、HJ 2547-2016等标准】

检测合格内容至少包含：甲醛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本项最高得2分，如有漏项或有一项不满足则不得分。

二、床头柜抽样检验报告：

【检验检测和判定依据： GB/T 35607-2017（ GB/T 35607-2024）、HJ 2547-2016等标准】

检测合格内容至少包含：甲醛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本项最高得1.5分，如有漏项或有一项不满足则不得分。

三、沙发抽样检验报告：

【检验检测和判定依据： GB/T 35607-2017（ GB/T 35607-2024）、HJ 2547-2016等标准】

检测合格内容至少包含：甲醛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本项最高得1.5分，如有漏项或有一项不满足则不得分。 

四、书桌（或写字桌）抽样检验报告：

【检验检测和判定依据： GB/T 35607-2017（ GB/T 35607-2024）、HJ 2547-2016等标准】

检测合格内容至少包含：甲醛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本项最高得1.5分，如有漏项或有一项不满足则不得分。       

五、书椅（或写字椅）抽样检验报告：

【检验检测和判定依据： GB/T 35607-2017（ GB/T 35607-2024）、HJ 2547-2016等标准】

检测合格内容至少包含：甲醛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本项最高得1.5分，如有漏项或有一项不满足则不得分。 

注：提供检验报告复印件(明确标出检测内容）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所提供的检测报告应为国家认可带有“CMA”标记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并附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http://www.cnca.gov.cn/）网站查询的网页截图，否则不得分。
如检测报告中样品的名称与评审要求的名称不同，但内容实质相同的视作等同。

	3
	技术部分（40分）

	3.1
	项目实施方案
	3
	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重点考虑投标人如何在中标后有效地组织安排，确保按时保质地完成深化方案设计，各种货物的生产方案、家具成品除味、除甲醛的措施、产品质量环保保证承诺书、包装方案、运输方案、安装调试详细措施、安装方案、应急方案、直至验收等工作，以及其为此所采取的质量保障措施，由评委进行综合评比：

1）方案完整、可行，能完全满足项目实施要求，得3分；

2）方案较具体、可行，能基本满足项目实施要求，得2分；

3）方案内容较简单，对项目实施要求响应一般，得1分；

4）方案内容较差的得0.5分。
未提供本项不得分。

	3.2
	售后服务方案
	4
	1.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分，包括具体的售后服务内容、响应时间、人员配置、维保服务的零配件供应及相应配合等方面，由评委进行综合评议评分。

1）方案完整、可行，能完全满足项目实施要求，得3分；

2）方案较具体、可行，能基本满足项目实施要求，得2分；

3）方案内容较简单，对项目实施要求响应一般，得1分；

4）方案内容较差的得0.5分；

未提供本项不得分。

2.投标人或家具制造商具有全国商品售后服务达标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包含：酒店家具，满足得1分，否则不得分。

注：须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证书须在有效期内）并附上从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http://www.cnca.gov.cn/）网站查询的网页截图，否则对应评分项不得分。

	3.3
	初步深化方案
	8
	1.活动家具整体主题风格与陈列布置表达及效果呈现：5分

整体主题风格与陈列布置表达及效果呈现是否契合该项目的整体风格定位及档次，并且与项目硬装及装修效果图风格上保持整体和谐一致。

完全契合得5分；

基本契合得3分；

部分契合得2分。

2.活动家具初步设计方案动线布局合理性与体验满意度：3分

该项目标段初步设计方案是否充分考虑到空间布局动线科学合理，且能结合整体空间环境、光线、视觉效果上通过设计能愉悦到宾客的体验感满意度。

布局合理性与体验满意度较高得3分；

布局合理性与体验满意度尚可得2分；

布局合理性与体验满意度一般得1分。

投标人结合项目现场、采购人提供的图纸及采购需求，提供效果图、文案说明等评审材料。

	3.4
	样品评分
	5
	样品1：客房-圆桌

（1）外观部分：家具外观设计风格、美观大方情况，款式、颜色、尺寸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有无明显色差；产品是否清洁无污迹无异味。

（2）金属与木质部分衔接是否牢固，整个外形无缺陷、不变形。

（3）石材要求表面无裂缝、无填充孔洞，色调与花纹协调，纹理均匀，无突然变化，表面平整，边缘整齐，棱角无损伤，无隐伤、风化等缺陷，表面光泽度达到国家及行业规定。

优于或完全满足评审要求、项目需求的得5分；符合评审要求及项目需求的得4分；基本符合的得3分；有所欠缺的得2分；质量较差或未提供不得分。

	
	
	5
	样品2：客房-书椅

（1）外观部分：家具外观设计风格、美观大方情况，款式、颜色、尺寸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有无明显色差；产品是否清洁无污迹无异味。

（2）整体的牢固与稳定好，衔接要紧密、间隙细小且均匀、过渡自然、部位有无缺口、毛刺，整个制作工艺是否合理。

（3）填充物软硬度是否合适、整体坐感是否舒适、缝纫有无明显浮线、是否有跳针、豆角线是否一致、整个外形应饱满、无缺陷、不变形。

（4）实木制造工艺是否精细、线型是否流畅，油漆透明度好、色泽柔和、手感是否光滑。

优于或完全满足评审要求、项目需求的得5分；符合评审要求及项目需求的得4分；基本符合的得3分；有所欠缺的得2分；质量较差或未提供不得分。

	
	
	5
	样品3：客房-休闲椅

1）外观部分：家具外观设计风格、美观大方情况，款式、颜色、尺寸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有无明显色差；产品是否清洁无污迹无异味。

（2）整体的牢固与稳定好，衔接要紧密、间隙细小且均匀、过渡自然、部位有无缺口、毛刺，整个制作工艺是否合理。

（3）填充物软硬度是否合适、整体坐感是否舒适、缝纫有无明显浮线、是否有跳针、豆角线是否一致、整个外形应饱满、无缺陷、不变形。

（4）实木制造工艺是否精细、线型是否流畅，油漆透明度好、色泽柔和、手感是否光滑。

优于或完全满足评审要求、项目需求的得5分；符合评审要求及项目需求的得4分；基本符合的得3分；有所欠缺的得2分；质量较差或未提供不得分。

	
	
	5
	样品4：客房-角几

（1）外观部分：家具外观设计风格、美观大方情况，款式、颜色、尺寸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有无明显色差；产品是否清洁无污迹无异味。

（2）金属与石材部分衔接是否牢固，整个外形无缺陷、不变形。

（3）石材要求表面无裂缝、无填充孔洞，色调与花纹协调，纹理均匀，无突然变化，表面平整，边缘整齐，棱角无损伤，无隐伤、风化等缺陷，表面光泽度达到国家及行业规定。

优于或完全满足评审要求、项目需求的得5分；符合评审要求及项目需求的得4分；基本符合的得3分；有所欠缺的得2分；质量较差或未提供不得分。

	
	
	5
	样品5：小样

按照物料书中对应材料明确的要求及招标人提供的部分主材实物小样提供，油漆色板要求透明度好、色泽柔和、手感光滑；石材色板要求表面无裂缝、无填充孔洞，表面平整，边缘整齐，棱角无损伤；面料金属等小样要求清洁无污迹无异味，整个外形无缺陷、不变形。各项尺寸均不小于300*300mm。

优于或完全满足评审要求、项目需求的得5分；符合评审要求及项目需求的得4分；基本符合的得3分；有所欠缺的得2分；质量较差或未提供不得分。


